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华泰联合证券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 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起参加华泰联合证券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活动截止时

间另行公告，具体优惠方案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260101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二、优惠活动内容

1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泰联合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

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2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泰联合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

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三、咨询方式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3

公司网址：

www.lhzq.com

四、重要提示

1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2

、 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 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

准。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

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

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安徽国风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８．３４ １．８０８４

１．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８．２６ １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８．５６ ３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０．０５ ５０．０９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 ８．７１ ４５７．８９８４ １．０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安徽国风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３

，

２０６

，

３００ ３４．０６ １３８

，

６２７

，

３１６ ３２．９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４

，

３００ ０．０５ １３８

，

６２７

，

３１６ ３２．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２

，

９９２

，

０００ ３４．０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总股本的

１％

。

２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最低

减持价格的承诺，即：在获得流通权后的

３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减持国风塑业

股票的最低减持价格为公司截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２．３８

元的

１５０％

， 即

３．５７

元，期间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使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承诺的最

低减持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三、备查文件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家纺 公告编号：

2011-012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相关数据是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经营目标，该目标的实现受市场

经营环境、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经营层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媒体报道内容

5

月

18

日，有关媒体刊登了题为《小非解禁惜售 梦洁家纺

"

十二五

"

营收目标

30

亿》的报

道，报道了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于

5

月

17

日在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的讲话内容，该报道

主要内容如下：

"

募投项目现已全部达产，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进展顺利，为公司未来大幅增长提供支撑，

'

十二五

'

期末，梦洁家纺的营收目标是

30

亿元。

"

二、公司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报道，本公司经核查，在

5

月

17

日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姜天武先生在回答关

于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问题时，提到公司将在完成已公告的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目标

12

亿

的基础上，每年保持

30%

左右稳定增长速度（

2010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增长

35.53％

；

2011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增长

58.24%

，据此推算）到

"

十二五

"

末，公司营收可以达到

30

亿元，与公司已公告

2011

年度经营计划

--

完成营收

12

亿元并无无冲突。现予以澄清说明，

对于报道的

"'

十二五

'

末，公司营收达到

30

亿元的目标

"

，并不属于公司盈利预测；公司也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于每一经营年度末发布下一经营年度的经营目标， 提请投资者注

意。

同时公司对因媒体新闻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本公司发展规划不代表盈利预测，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的变化， 公司运营管理水

平，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特提醒投资者关注。

三、必要提示

1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开市起复牌；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2011-011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提出在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增加

《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五楼会议室采取现

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2886040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24%

，由于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张雅林先生委托董事陈元魁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

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35,700

万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0.60

元（含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不涉及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

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1

、选举张雅林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2

、选举陈元魁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3

、选举张明才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4

、选举沈涛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5

、选举刘彭龄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6

、选举李俊玲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7

、选举马金泉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809983

股，反对

2308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五）、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所属子公司拟开展外汇

金融衍生业务计划及授权审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299053

股，反对

74173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超过年

初预计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52679053

股，反对

741730

股，弃权

0

股，回避

2532620000

股

(

关联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

，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9%

。

（九）、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执行及

2011

年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52679053

股，反对

741730

股，弃权

0

股，回避

2532620000

股

(

关联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

，赞成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9%

。

（十）、 审议通过了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一）、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综合授信及公司为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5299053

股，反对

74173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1

、选举白武勤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2

、选举陆伟民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3

、选举张群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8604078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份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以上为累积投票结果

)

公司第一届四次职代会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5

月

6

日选举孙清雨、齐喜串为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879298954

股，反对

0

股，弃权

6741829

股，赞成股

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2011-012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5

人，由

于工作原因，董事张雅林先生委托董事陈元魁先生代为投票表决，董事沈涛先生委托董事

张明才先生代为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雅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张雅林先生提名，聘任陈元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总经理陈元魁先生提名，聘任张明才先生、裴振江先生、赫连明利先生、丁小林先生、

杨宝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赫连明利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张雅林先生提名，聘任田喜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李利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规划及执行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聘任张雅林、陈元魁、张明才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规划及执行委员会委员，聘任张雅林

担任委员会主席；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考核和薪酬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聘任马金泉、刘彭龄、李俊玲为第二届董事会考核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聘任马金泉担任

委员会主席；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及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的议案》；

聘任李俊玲、马金泉、沈涛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聘任李俊

玲担任委员会主席；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聘任马金泉、刘彭龄、张雅林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聘任马金泉担任委员会

主席；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报

告〉的议案》；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国家开发银行买方信贷和保理

融资业务授信额度的议案》；

2011

年度国家开发银行对公司 （包括子公司或本公司授权的其他法人执行的项目）买

方信贷融资项目给予不超过

10

亿美元合作额度和

2

亿美元的保理融资业务授信额度；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2011-013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3

名，由于工

作原因，监事白武勤先生委托监事孙清雨女士代为投票表决，监事陆伟民先生委托监事齐

喜串先生代为投票表决。监事出席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本次会议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白武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此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临

2011-004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总裁赵启超先生主持。出席本次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447903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14%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

2010

年度报酬的议案》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为子公司铁百、日神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关于扩建营业楼的议案》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44790356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徐静波、崔增平为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意见。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9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5,52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2.7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1

）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

2

）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范明

咨询电话：

028-83962682

传真电话：

028-83962682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2011-018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起停牌。目前，相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已全面展开尽职调查工作。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停牌期

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1-42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0

年

11

月启动以来，一直在积极审慎推进之中。

201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后，公司一直努力推进重组工作，并取得如下进展：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将重大资产重组核准申请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10796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

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要求本公司在收到上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有关补正材料和说明。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有关补正材料和说明。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本公司亦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95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

2

、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易风林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67,280,933

股，占公司总股

份

680,000,000

股的

39.31%

。

三、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第一、二、三、五、六、七项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议案获得通过

.

2

、第四项议案属特别表决事项，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议案获得通过。

3

、第八项议案经与会非关联方股东表决，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

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同意

267,280,93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7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1-069

、

2011-070

、

2011-088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叶菲、吕慧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的资

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3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8

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

83,75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0.93%

） 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67,491,140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86%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48,240,000

股，占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

28.8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6%

。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 � � �公告编号：

2011-015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公示了

"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二批输变电项目变电设备（含

电缆）中标人名单

"

的招标结果；同时本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中电技国

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

"

中标通知书

"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的公示及中标通知书所载内

容，本公司中标本次国家电网公司招标中的第

10

分标

"

固封式断路器开关柜

"

中的

10

个包

（第

10

分标共

54

个包），中标总金额

5273

万元，涉及的公司产品为

35KV

真空开关柜（

324

台），

35KVSF6

开关柜（

17

台）。本次中标将对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7

公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53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5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1]6

号

--

《关于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决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工作规程》第八条的规定要求，我局于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对

公司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公司有如下问题：

一、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的完整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6.3.5

规定：

"

超过最近一次

募集基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

的，公司应在

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出现异常的原因，以及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如有）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对此要求披露的内容不全面。

二、 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情况

（一）缺少《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和《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根据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公告》（证监会公告

[2009]34

号）的要求，公司需要建立《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根据证监会公告

[2010]37

号的要

求，公司需要建立《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经检查，公司未建立这两项制度。

（二）董事人数与章程规定不符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

经检查，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构

成中只有

7

名董事，公司《章程》的规定与现任董事会成员构成的实际情况不符。

（三）部分内控制度的规定与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符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第十六条：

"

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总额高于

300

万

元且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的关联交易应由

1/2

以上的独立董事认可

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

公司

2010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12

，

074.25

万元，净资产绝对

值的

0.5%

为

1

，

060.37

万元，这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5.2

条规定：

"

上市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

的规定

不符。

针对以上问题，你公司（誉衡药业）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前

报送我局（黑龙江证监局），并按《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天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接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公司已由董事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组织相关人员组成

整改工作小组，对上述问题研究并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监管部门。

具体的整改方案将按照规定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拟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将尽快提交董

事会予以审议实施。公司以此次证监局检查为契机，通过落实具体整改措施，进一步完善

公司内控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1-018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

场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605.0779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66.08%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金翔宇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4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会议以

106,050,779

股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6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程源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

、会议以

106,050,77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陈兴述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向

2010

年股东大会做了 《独立董事

2010

年述职报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天均、杨波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2011－009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股份

12863.351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5200

万股的

51.0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28,633,517

股，其中赞成票为

128,633,517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

告》。公司独立董事将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

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李文君律师、戴文东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